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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3 8

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巫务效率

1 9 8 6 年 1 2 月 1 8 日

佛得角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佛得角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处致意，并谨代表非洲集团请将 

本照会及所附关于非洲国家对于议程项目3 8 的立场的文件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分 

发。

8 6 - 3 4 6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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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非洲集团的提案

删除主席1 2 月6 日的非文件的序言部分最后两段，改以下文代替：

深切关怀扣缴分摊会费对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的消极，响。

决心改善联合国的财政状况。

应以下文作为决议草案的第一部分:

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的建议

1 . 赞同十/V人小组的报告的建议和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 / 4 1 / 7 9 5  ) 的调 

查结果，但需将合下列规定：

( a ) 执行建议5 不应访凄 现̂有已经大会核可的项目的充分执行，也不应访 

事现行的编制、核可和执行方案的过程《

0 ) ) 建议8 要求进行的研究工作应由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力之。

( C ) 建议1 5 所列百分数是从实用观点得出的，应视为合乎需要的指示性 

准则，并应由秘书长用于编制其提交大会的计劍和用于执行本建i j U 关于这点, 

请秘书长灵活地执行本建议，以免，除其他外，对各种方案和对秘书处的地域 

组成产生消极影响。

( d ) 执行建议2 4 应符合大会报据第二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第4 1X2 0 1 

号决议的规定i»

( e ) 请秘书长参照第五委员会的调査结果（A / 4 1 / 7 9 5 ，第5 1■段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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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建议4 1 , 并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第4 0 / 2  5 8 号决议要求的报告。

( f ) 建议4 2 、4 3 、 4 5、 4 8 、 4 9 、 5 0 、 5 2 、 5 3 、 5 8 、60

和 6 1 涉及共同制度或者渉及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就而向各组织提出咨询意 

见和建议的问题，应发交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改善联合国的财政状况：

1 . 强烈痛惜单方面和缴会费对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造成严重损事的作法。

2 . 遗憾地注意到在扣缴问题解决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i l 务不会得到改

善《

3 . 请所有会员国充分履行《联合国宪章》第十七条规定的义务。

4 , 再次请所有会员国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迅速缴付其分摊会费。

5 . 鼓助会员国继续向联合国提供自愿捐款。

6 . 决定如因市值波动或通货膨服而有节■余，则这些节余应记入一项特别基查 

帐内，而且，这种节余在而年期结束之前不应记入会员国帐内。

7 . 请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研究扣缴分摊会费问题对联合国行政和 

财政业务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并向大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出其结论和建议。

编制计划和I I算的过程

1 . 决定本决议附件所载的进一步改进编制计划和预算的过程的工作应符合下 

列规定：

( a ) 严格遵守《宪章》的理想。原则和规定，特别是第十七和十八条，第 

H 至第



a /Ui/977
Chinese
Page h

2

(13 )遵守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

( C ) 加强多追主义。

( à ) 充分寞重和维持秘书长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权力和特权。

( e ) 必需保障《宪章》规定的各会员国现有的利益均衡。

决定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应按照下列方针改善：

( a ) 执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第2 5 至5 4 段所载建

(13 )改进提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文件的及时和质量《

( C ) 从工作人员的质与量来改进秘书处的服务。

( d ) 按照第3 2 / 1  9 7 号决议附件第六节第4 6 段的规定改进会员国派 

代表参加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情况。

( e ) 分配足够时间让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工作。

( f ) 确保执行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建议的后续行动。

i s ) 充分执行指导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同行政和激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之间的 

合作的方案规划条例4. 8 。

3 . 决定通过下列办法改进编制作为方案预算的纲领的中期计剑的协商过程：

( a ) 充分执行，响第3 7 X 2  3 4 号决议所载頭算、监测和评价的方案计 

划方面的条例。

W 向会员国提交中期计划的导言，以供进行广泛协商。

( C ) 就中斯计划各主要方案在联合国的部门、技术、区坡和中夹机关范園 

内进行有系统的协商；

( d ) 由秘书长拟订上述协•商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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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秘书长定期提出上述措施的执行进度报告。

4 . 决定需要补充资金的活动应在编制下一方案颗算时加以考虑，除非这些决 

议有被认为是优先项目，不能延期，也不能由现行方案吸:收的；制定惯例，在财政 

期间结束之前，不将币值和通货膨服的节余归还会员国。

5 . 决定联合国的决策过程是由现行惯例、程序和规则规范的。

6 . 强烈痛惜单方面扣缴对联合国行政和财政业务造成严重损事的作法。

7 . 遗憾地注意到在扣缴问题解决之前，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不会得到改

8 . 请所有会员国充分履行《宪章》第十七条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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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A . 预 算 継

'应当如下：

非编制预算年度:

1 . 在非编制预算年度的春季，方案协调会应审议或修灯中斯计划的方案和资

源，并将其建议提交经社理♦ 会。

2 . 根推本项法律和其他法律规定的任务，秘书长按照其特权，应向第五委员

会提出下一小预算的慨要。 慨要应包括：

(a) 关于实赌增长的提议 

(t> ) 关于制定优先顺序的提议

( C ) 关于应急基金的提议：这三项提议都以百分数和差数表示。

3 . 第五委员会应进行审查，至迟于1 0 月 1 5 日向全体会议建议以决议形式

作出决定。

4 . 大会作出决定后，秘书长以此决定为法律指导，开始详细编制预算，慨算

内应包括常年性质政治活动的开支及其会议费用。

编制预算年度:

5 . 秘书长应按照现行程序将其详细的方案概算提交方案协调会和行源咨委会。 

两^ 员会将按照各自的任务规定研究方案概I  两小委员会之间的协 

调应按照条例4 . 8 的规定0 两个委员会应继续根握观行惯例和规则作 

出决定，两^ 员会的振告应按照既定程序提交第五委员会。 第五委员 

会将审查方案颜算并提出建议，供大会最后核可。



1 . 应急基金和增列经赛: .

" 增列经费" 一词的用法是最近兴起é i , 已在联合国预算过程中造成了混:t o  

事实上， " 增列经费" 座指大会在通过两年期预算以后核准的追加慨算。 在联合

国，追加慨算渉及下列因素：

H 货市和通货膨服

« 政府间机拘的决定所涉经费 ’

0 维持和平与安全所需经费

(©•)国际法院所需的临时费用

© 组织间安全措施

，急情塊, 例如地震和其他灾难0

应急基金只应用来支付立法机关所作决定弓I起的额外开支。 基金应如第五委 

员会的报告（A / 4 1 / 7 9 5 )第 69(c)段所述，涵盖预算期间。 为灵活起见，基金 

应以差数和百分数表示。 其他情况（包括上述那些情况在内) 弓I起的追加概算应 

按照现行惯例来处理0

2 .制定优先次序

关于优先次序的制定，应当指出，第 3 6 / 2 2 7 号决议第二节中和第3 7 / 2 3 4号 

决议通过的《方案规划条例》的条例b .2» 3 .  15^ 3 . 1 6、3 .  17、4.  3 和 4 .  6中已

明确规定了制定优先次序的定义。 因此，制定优先次序的工作应在审查中期计划 

和方案预算时按照本定义和现行规则及条例进行。 这项工作最宜在次级方案一级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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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正 

a ) 对附件的修正 

m ：将 " 预算程序" 改为 " 預算ài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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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段 : 删去 " 除其他外" 和 " 有关的" 等字 

第1(a)段 : 反映幅度的概念。

第 1 (13)段 : 应改为如下：一

" 总趋势和一般优先次序，’

第 4 段 : 段末增添最后一^ 如下：

"委员会关于慨要的报告也应在1 0 月 1 5 日之前提交大会"

" 增列经费" 的定义和应急基金的用途

( a ) " 增列经费" 应指商年期的追加慨算。

( b ) " 增列经费" 通常除其他外应支付下列费用：

H 货市和通货膨服

C= ) 政府间机构的决定所渉经赛 

曰结持和平与安全所需经赛 

H 国际法院所需的临时赛用 

⑥组织间安全措施 

t r v 紧急情况，例如地震和其他灾难 

(C) 上述应急基金的用途应是支付两年期内政府间机构的决定所波经費 

( d ) 其他因素（包括上述那些因素在内）引起的追加概算应按照现行惯例来处理 

n ^ ( e )如果所需追加概算超出应急基金的资源数额，则需要道加经费的活动，除非被



认为是优先项目而不能推迟或不能从现有方案内々支，应在编制下一小方案预算时 

加以考虑。

对第二部分的修■正

编制计划、方案和颜算的过程

执行部分第2 段 : 删去 " 的政府间机制"等字 

执行部分第5 段 : 应改为如下：

5 . 重申决策过程应遵照《宪章》的规定和大会的议事规则。 在不访兽上述 

要求的情况下，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应尽力按照其现行惯例作出其决定。

执行部公第6 段:删除

执行部分第7 段：将 " 商同" 改为 " 通过 "。

a A i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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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尚待解决的问题

以下的问题尚待解决：

1 . 会员国参与预算过程；

2 . 决策过程；

3 . 政府间机构；

4 . " 增列经费" 的定义；

5 . 确定资源水平的基础；

6 . 会员国应在何处审议及核可慨要；

7 . 扣缴、拖么_和返交会费问题。

寻求艇决以上每一项问题的努力必须以下列考虑为基础：

1 . 严格遵守《宪章》的理想及原则，特别是第十八条一一该条第一、二、三 

项。

2 . 促进遵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

3 . 加强多进主义。

4 . 反对一切表现的加权表决》

5 . 充分尊重及保全秘书长作为联合国行政首长的权力和特权。

6 . 充分理解和承认联合国各主要立法机关在编制和核可方案和预算方面的特 

权。

7 . 必须维护《宪章》规定下会员国利益目前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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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到以上各点考虑，非洲对各项主要问题的立场如下：

1 . 会贞国參与预算过程

关于这点，有一♦ 错误慨念，就是说会员国没有参与。 事实上，它们广泛地 

参与规划、方案拟订及预算过程。 .正如主管行政和管理事务副秘书长在第五委员 

会所说：

" 会员国目前参与颜算过程，从它们审议和核可中期计划开始； 正如我 

剛才所说，中期计划是其后三个两年期方案预算的方案构架。 会员国也参与 

许多理事机构、委员会、理事会和有关的政府间机构，这些机构的审议工作同 

联合国方案预算的内容有直接影响，因此对方案预算的大小也有直接关系。

正如我较早时所指出的，在目前程序下，会员国的参与是广泛的，它们个 

别地和集体地都有许多机会就方案规划和预算过程所牵涉到的全部问题向秘书 

长提意见。 这些机会中有许多机会一一我特别想到各区城委员会和职司委 

员会的会i义一一让会员国能够对工作方案的初稿作出评论，然后反映于方案预 

算C 换句话说》这一工作方案草案是秘书处和会员国在这些专门性政府间机 

构中进行协商的，而这一•协商工作在秘书长的方案预算提案在纽约作最后定稿 

之前很早就进行。 除了这些方案协商之外，没有其他关于方案预算的协商程 

序。

关于制订定义的过程，我刚才所说明的各专门、职司和区域政府间机构如 

何参与制订中期计划，方案协调会如何对中期计划和预算的方案方面进行审核， 

以及行预咨委会如何对所渉及的财政方面进行审核，从秘书处来看，似乎波及 

大量监督頭算的方案定义的工作。如果在这件监督工作外再加上一项了解，那 

就是此文件所提出的计划和方案都源自会员国通过的立法，那么很清楚，会员 

国确实有机会，响本组织各项计划和预算的方案方面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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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会员国需要有更多的参与的话，非洲集团赞同秘书长的代表在第五 

委员会所表示的秘书长如下意见：

" 秘书长欢迎会员国较早地参与预算进程，警如说在印发®算指示的这一 

年里，此时它们将能就下一•期领算的适宜实际增长水平表示意见，也可就下一 

期激算分配资源的优先次序表示意见。这类指导不会造成秘书处额外的工作。 

当然，如要真正有用，则需要以一项决议，决定或其他适当形式的方式向秘书 

长提供明确指示。 "

至于实际增长数，非洲集团的宜场是，应以差幅和百分数来表示，以给予秘书 

长灵活

关于优先事项的制定，应指出，在第3 6 / 2  2 7 号决议中和在第3 7 / 2 3 4号 

决议所通过的规定方案规划的条例第3. a, 3. 1 5、 3. 1 6、 3. 1 7、 4 . 3和4, 6 

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而P 优先事项的制定应该在审查中期计划和方案頸算期 

间依照这一定义及现行各项条例和细则为之。在这方面，最适宜的业务级次是次级 

方案一象*

2 . 决策过程

应当注意的是，《宪章》第十八条第一至三项关于雅出决定的过程、特别是关 

于頸算问题和其他重要间题的决定的过卷，规定是很明确的。 而 《宪章》的规定 

已经列入大会议事规则第8 2 、 8 3 、 8 5 各条。 因此，任何建议要以协商一致 

方式定为作出决定的制度，或弓I用加权表决制、复合表决制、将三分之二多数决延 

伸使用于大会附属机构或大会主要委员会，都是透背《宪章》中的上述条敦。也会 

破坏按照《宪章》各会员国目前取得的利益均衡。 因此，仍应遵守现行作法、程 

序与规章。

3 . 政府间机构



关于这一点，本集团的立场也是明确的。 方案协调会和行预咨委会的现行职 

权范围都不应改变。 行预咨委会的优异成绩是获得各方一致同意的。 关于方案 

协调会则应该指出，该会第二 + 六届会议已经对它的职权范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得出结论如下： " 方案协调会认为，没有必要建议修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 0 0 8  

( I X ) 号决议附件所载职; ^范围 " 见方案协调会报告（A / 4 1 / 3 8 ) 第2 7 段。经 

社理♦ 会 1 9 8 6 /  5 1 号决议第一、二节已核可上述结论。

即使方案协调会曾受到批评，但是仍应当承认，方案协调会在发展联合国的计 

划编制、方案编制和评价与协调方面曾发挥主要作用， 这些发展导致颁布关于计 

划编制、方案编制、监测和评价的规章条例。 循以下方针可以使方案协调会的工 

作方法与翁效更有所改进：

Ü ) 执行方案协调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第2 5 至5 4 段中的各项建议。

( 2 )改善向方案协调会所提交的文件的及时性与质量》

( 3 ) 在人员质量与数量上改进秘书处的服务。 不必要有常设的方案协调会秘 

书处I 也不必要使选任的方案协调会主席任期延到一年以上。 联合国的 

习惯是任期一年；委员会当然可以决定连选连任。

( 4 ) 按照第3 2 / 1 9 7号决议附件第六节改善会员国在方案协调会的代表权。

( 5 ) 对方案协调会的工作分配充足时间。

( 6 ) 确保做好执行方案协调会建议的后续工作。

( 7 ) 彻底执行《方案规划条例》第4 .  8 条中关于方案协调会与行预咨委会协 

调的规定。

4 . " 增列经费"的定义

" 增列经费" 一词的用法是最近兴起的，已在联合国颗算过程中造成了混清， 

事实上， " 增列经费" 应指大会在通过两年期领算以后核准的追加慨算。 在联合 

国，追加慨算涉及下列因素：

aA i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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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货市和通货膨服

C= ) 政府间机构的决定所涉经费

( 3 维护和平与安全所需经费

H 国际法院所需的临时费用

⑥组织间的安全措施

内紧急情况，例如地震和其他灾难。

应当指出，十八人专家组已设想设- 基会，应付立法机构的决定所弓I起的额外支 

出。 如果同意设该基金，其任务应该涵盖A / 4 1 / 7 9 5 号文件第五委员会报告第 

6 9 (e)段所指的预算期。 为灵活起见，基金应以差数和百分比表示。

5 . 确定资源的基础( " 可动用" 、 " 必要 "、 "会员国可以并且准备提供的资源 

数 " ）

应当注意以下各点：

( 1 ) 秘书长是行政首长，有拟定和提出预算的权利。 象任何负责行政的首长 

- 样，他在评断有多少资源可以执斤会员国所决定的工作方案时，拥有行 

政首长的权威、灵活处置权和判断权。

( 2 ) 为了评断资源. 秘书长拥有中期展望的资料。 事实上，条例3 . 3 称， 

中期展望" 提出必要资源的指示性慨数，条例1 0 3 . 3 ( J )又称"在主要方 

案级，中期计划应说明其他成长假定，从而列出所涉资源问题的指示性概 

数； 此慨数应列出关于可得预算外经费的各种假定" 。 同条(iO又称，

" 如果预期整f 次级方案或次级方案中一个明确的部分全部由预算外资源 

支付，也应当说明" 。 財务条例3 。8 肯定了这一规定。 秘书长根据 

以上各条款，有权按照将要提交给大会的方针，编振所需的资源。 1986  

年 1 0 月 3 0 日，鲁埃达斯先生在第五委员会第三次发言时肯定他以前的 

话：从秘书处的观点看，这一程序没有实际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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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矩预算年度内会员国在何处审议和核可概要

答案狠清楚，应由大会规定—— 在第五委员会，这是大会的® 算委员会。 支 

持这一程序的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个是实际和合理。 按照规划工作的条例规定 

—— 参看《财务条例》3. 3 、 3. 1 1 和细则103.  3 及条例3. 8 — 中期计划是 

拟订方案预算的构架，事实上每两年要审查一次其方案和财政两方面的内容，并经常 

进行修订。 方案协调会在其报告A /4  1 / 3 8 的第2 9 至3 1 段中进一步详细说明 

了方案协调会将如何根据秘书长的说明E/AC. 5 1 X 1 9 8 6 / 1 3 第 1 7 段内所载具 

体准则来从事这项审查工作。

第二是法律理由：

H 应该指出，现在的方案协调会只是经社理事会和大会两者的一小附属机关。 

因此，它不能核准秘书长提出的慨要。

t ) 如果照一些代表团所说，改变方案协调会的职务规定使其负责核准慨要,

则方案协调会的地位将被提升到一小具有决策权力的主要机关。 这将需要修改宪 

章。

0 即使这样，方案协调会仍不能核准其他主要机关的工作方案。 例如，大 

会不决定经社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或托管理事会的工作方案。 所以不 

需要照所建议的那样改变方案协调会。

应指出，方案协调会在预算年度以外期间审议秘书长关于通过或修订中期计划 

的提案。 如果会员国要求在这同一预算年度以外期间向这同一方案协调会提出关 

于预算慨要的提案，则考虑到慨要是根据中期计划拟订的，所以这一提交的结果将 

等于是征求提案， 而这些提案则将成为修订或通过中期计划的提案；换言之， 

方案协调会将会收到根据提案提出的提案。 这将造成重复，并涉及到没有立法依 

据的情况。

另外，预算慨要太详尽也不恰当，否则将会使会员国在预算年度以外期间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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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量过重，导致实际上回到已经放弃的一年一度编制⑩算的制度。

根据以上所有的考虑，预算程序应该如下：

在预算外年度：

1 。由方案f办调会通过或修订中期计划的方案和财政两方面，然后向经社理事 

会提出建议。

2 . 据此及其他的立法规定，秘书长依照其职责向第五委员会提出下一期预算 

的慨要。 慨要应任括：

(a) 实际增长值的建议

(b) 制定优先事项的建议

( C ) 座急基金的建议；所有三项均如上面所表示的。

3 , 第五委员会应以一项决议方式审查一项决定建议给全体会议。

4 , 在大会作出决定后秘书长将开始编制详细预算，其中应包括有关经常性政 

治活动的支出及其会议费用。 ’

在预算年度:

5 • 秘书长应按照现行程序向方案协调会和行頸咨委会提出详细的方案慨算。

这两个委员会将按照各自的任务规定研究这些慨算。 两个委员会之间的协调应按 

财务条例4 . 8 的规定为之。 两个委员会均应继续依照现行惯例和规则作出决定。 

两个委员会的报告应依照既定程序向第五委员会提出。 第五委员会将审查后作出 

建议供大会最后核定方案预算。

7 . 和缴、抱义和迟交会赛问题

在扣缴、迟交和银义会费问题，决以前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职能不会得到改善。 

如果目前作法继续下去，再多的改革也不会有任何显著影响。


